竞 拍 合 同 书

拍卖人：内蒙古嘉得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甲方）
竞买人：                                     （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在公平自愿、协调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如下竞拍协议：
一、乙方在甲方公开展示拍卖标的期间内，已对拍卖标的：“内蒙古鸿远煤炭集团有限公司孙三沟煤矿超越批准的采矿许可证范围开采煤炭资源案中所涉约6990.5625吨原煤”，起拍价：2,411,744.00元（345.00元/吨，不含税）（最终数量以成交后实际过磅数量为准）” 的现状及相关手续进行了必要的了解查看，一经报价，视为乙方认可拍卖标的现状及相关手续，并愿意在标的物现状及手续下竞买该标的。乙方未了解拍卖标的情况而盲目竞买，责任自负。
二、甲方未对拍卖标的品质和真伪进行任何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乙方对其购得的标的不享有瑕疵担保和其他相关的请求权。
三、乙方报名时，应向甲方提供合法的报名资料，并如实填写《报名登记表》，接受甲方的资格审查。
四、乙方报名时，需持有效证件及参拍保证金办理报名手续，对参拍成交者，参拍保证金扣除拍卖佣金及提货履约保证金（具体金额按照委托方要求）后余款冲抵成交款。买受人须在拍卖成交后3个工作日内交足拍卖价款及拍卖佣金。对未成交者，其保证金在拍卖结束后的3个工作日内无息如数退还；对违约者，其保证金扣除拍卖佣金后转为违约金不予返还并追究其违约责任。
五、乙方在本合同签订时已研读了《拍卖规则》及《参拍须知》，并保证遵守各条规定。
六、拍卖标的一经落槌成交，乙方即成为买受人，甲乙双方享有并承担以下权利和义务：
1、乙方应当场与甲方签署《成交确认书》；
2、乙方应在本次拍卖会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交清全部成交价款及拍卖佣金；
3、乙方应向甲方交纳成交额5%的拍卖佣金。
七、乙方如果在拍卖成交后没有在约定时间内办理交款手续，即构成违约，承担违约责任，拍卖标的由甲方收回，乙方交纳的保证金扣除拍卖佣金后，余款转为违约金不予返还，同时乙方对甲方及拍卖委托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八、乙方须按照委托方要求办理产权变更事宜。
九、与本合同相关的《报名登记表》、《竞买人资格认证书》、《拍卖规则》、《成交确认书》、《参拍保证书》、《参拍须知》是本合同的附件，同本合同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十、如因不可抗力造成本合同无法履行，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十一、其他事项：
十二、本合同适用于2026年3月20日9点30分的拍卖会。
甲方：内蒙古嘉得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202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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